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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資料(私隱)條例
講座

立法背景
• 《個人資料(私隱)條例》在1996年12月20日生效，是根據

國際認可的保障資料原則制訂
立法背景是確保
(a) 個人資料在處理上有合法的私隱人權
(b) 個人資料的合法跨境傳輸，促進電子商貿的發展

• 世界上約有四十個司法區已制訂類似保障資料法例 (大部份
是在歐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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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條例旨在保障「資料當事人」在「個人資料」
方面的私隱權利，但並不保障一般私隱事宜

• 「資料當事人」是有關「個人資料」所指的
在世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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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例的宗旨

「個人資料」須符合以下三項條件：

(1) 直接或間接與一名在世人士有關

(2) 從該等資料直接或間接地確定有關的個人的身分是切實可行的；而

(3) 該等資料的存在形式令予以「查閱」及「處理」均是切實可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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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例內的詞彙定義



• 日常生活中的例子包括個人姓名、電話
號碼、地址、性別、年齡、身分證號碼、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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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資料的例子

「資料」：
任何文件中資訊的任何陳述，包括意見的表達或身份代號(如身份證號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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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例內的詞彙定義



「文件」：
除書面文件外，任何視覺上或非視覺上的物件，如相片、錄音帶、錄影帶、光碟均被視為「文件」

7

條例內的詞彙定義

「資料使用者」是
• 一切控制「個人資料」的收集、持有、處理或使用

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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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例管轄所有資料使用者



條例設定的保障資料原則條例設定的保障資料原則

• 條例載列六項保障資料原則，是條例的基本
精神

• 資料使用者在收集、持有、準確性、保留期
間、保安、私隱政策、查閱及更改個人資料
各方面，必須遵從該六項原則的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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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大保障資料原則六大保障資料原則
• 第1原則－收集個人資料的目的及方式
• 第2原則－個人資料的準確性及保留期間
• 第3原則－個人資料的使用
• 第4原則－個人資料的保安
• 第5原則－資訊須在一般情況下可提供
• 第6原則－查閱個人資料

10



原則原則 1 1 ── 收集資料的目的及方式收集資料的目的及方式

• 必須與資料使用者的職能或活動有關

• 收集的方式必須合法及公平

• 收集的資料要適量而不過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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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則原則 1 1 ── 收集資料的目的及方式收集資料的目的及方式
向資料當事人收集個人資料時，須告知資料當事人以下各項
資訊：
(a) 收集資料的目的；
(b) 資料可能會轉移給甚麼類別的人；
(c) 資料當事人是否有責任抑或是可自願提供資料；
(d) 如資料當事人有責任提供該資料，他拒絕提供資料所

需承受的後果；及
(e) 他有權要求查閱及要求改正自己的個人資料(與保障資

料第6原則互相呼應)。
12



13

收集個人資料聲明範例收集個人資料聲明範例第一公司招聘方面的收集個人資料聲明第一公司會將本申請表所收集的個人資料，使用於評估你是否適合擔任所申請的職位，以及在你獲挑選出任該職位時，用作與你商討初步的薪酬、花紅及福利。申請表中有(*)號的項目是挑選合適入選者所必須考慮的資料。求職者如不提供此等資料，會對申請的處理及結果有所影響。本公司的政策是為日後的招聘活動保留落選者的個人資料兩年。如本公司的附屬或聯營機構在此期間出現職位空缺，本公司或會將你的申請轉交有關機構考慮。根據《個人資料(私隱)條例》，你有權要求查閱及改正申請表上所填報的個人資料。如你欲行使這項權利，請填妥本公司的《查閱資料要求表格》，交回人力資源部的資料保障主任辦理。
收集個人資料的目的不提供個人資料的後果個人資料轉移給甚麼類別的人告知當事人可行使的權利

原則原則 2 2 ── 個人資料的準確性及保留期間個人資料的準確性及保留期間

• 資料使用者須採取切實可行的步驟，確保所持
個人資料的準確性

• 在完成資料的使用目的後，刪除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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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則原則 3 3 ── 個人資料的使用個人資料的使用
資料使用者只可將個人資料用於當初收集的目的
或直接有關的用途上，否則必須先獲得資料當事
人自願給予的明示同意。

15

原則原則 4 4 ── 個人資料的保安個人資料的保安
• 資料使用者須採取切實可行的步驟確保個人資料
的保安，免受未獲授權或意外的
(a) 查閱、
(b) 處理、
(c) 刪除或
(d) 其他使用。

• 資料在儲存、處理及轉移方面均得到妥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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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則原則 5 5 ── 資訊須在一般情況下可提供資訊須在一般情況下可提供

資料使用者須提供：-
(a) 個人資料的政策及實務
(b) 持有的個人資料的種類
(c) 會為何種主要目的而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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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則原則 6  6  ── 查閱個人資料查閱個人資料•資料當事人有權：-
(a) 要求查閱自己的個人資料
(b) 要求改正自己的個人資料•資料使用者可收取不超乎適度的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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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銷活動
• 凡資料使用者在首次使用個人資料於直銷活動，須提供

一個「拒收直銷訊息」的選擇予當事人
• 如當事人表示拒絕再接收有關的直銷資料，資料使用者

須照辦
• 條例中的直銷活動包括以郵遞、圖文傳真、電子郵件及

電話進行的直銷活動



《收集及使用個人資料作直接促銷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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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個人資料作直銷產品及服務時，須與當初
收集資料的目的有關

• 需要收集更多資料作直銷時，資料當事人應獲
得通知，提供此等額外資料完全屬自願性質

《收集及使用個人資料作直接促銷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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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須留意從公共領域的記錄取得個人資料作直銷
用途的規管

• 管制負責進行直銷活動的代理、承辦商及業務
夥伴

• 為金錢收益把自己客戶的個人資料轉交第三者
讓第三者進行促銷活動提供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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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條例第64條訂明各項罪行，例如不遵守個
人資料私隱專員發出的執行通知，可被判處
罰款50,000元及入獄兩年。

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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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償

條例第66條訂明，任何人如因資料使用者違
反條例的規定而蒙受損害，包括感情的傷害，
則有權向有關資料使用者要求補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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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署刊物公署刊物

• 身分證號碼及其他身分代號實務守則

• 地產代理妥善處理客戶個人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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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香港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
�查詢熱線- 2827 2827
�傳真 - 2877 7026
�網址 - www.pcpd.org.hk
�電郵 - enquiry@pcpd.org.hk

�地址 - 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248號12樓
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2010未經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書面同意，不得翻印本講義。


